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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后立陶宛政治新体制初探

施玉宇　　

　　内容提要：地处波罗的海东岸南部第一个从原苏联中宣布独立的立陶宛�在
1940年并入苏联前�原本是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。1940年因苏德签订
秘约�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�从此便沿用苏联的那套一党统治、高度集权的僵硬
政治体制。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后�对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激
进方针。1992年10月28日经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�确定其政治新体制：建国
方针为“建立一个开放、公正、和睦的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” ；国体定为“独立民主
的共和国。”政治上大体实行趋同于西欧那种国家权力由议会、总统、政府、司法
机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。本文对立陶宛政治体制的历史变
革、独立后新宪法所确定的政治新体制及特点、现行的国家政权、行政和司法机
构及其职能、选举制度和主要政党及国内政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叙述和剖析。

旋玉宇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通讯地址：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（100007）

一、立陶宛政治体制的历史变革
回顾立陶宛历史上的政治体制�几经

风云变幻�交替更换。其历史简况是：公元
1240年成立统一的立陶宛大公国；自1385
年后�立陶宛和波兰曾三次联合；1795年
立陶宛逐步被沙俄吞并；十月革命后�1918
年2月16日�立陶宛宣布独立；1918年12
月成立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；

1919年8月苏维埃政权被推翻�建立了资
产阶级共和国�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；

1939年8月�苏德签订秘约�立陶宛被划
入苏联势力范围�随即苏军于翌年6月进

入立陶宛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�恢复苏维埃
政权；1940年7月21日成立立陶宛苏维
埃社会主义共和国�8月3日加入苏联�成
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；第二次世界大
战期间�立陶宛被德国占领�德国战败后�
立仍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；1988年夏
天立陶宛国内独立运动高涨�1990年3月

11日带头率先宣布脱离苏联恢复独立�其
政治体制也随之再度变更。

由上可见�立陶宛的政治体制历史上
几经更换和易帜。概括地说�在1940年被
并入苏联前�立陶宛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�
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�并入苏联后�则成
为附属于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。一直到



1990年宣布恢复独立前�其国体性质是苏
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�它的政治制度
（政体）是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。作为一个
隶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�根据原苏联宪
法规定�它虽是主权国家�但在有关疆界、
政体、外交、国际、外贸等主要方面均无自
主权可言�一切均基本听命于联盟中央。
而苏联这套高度集权的僵硬政治体制最突

出的弊病是：人民群众被排斥在参与国家
事务和社会事务之外；党的职能代替了国
家和政府机构的职能；出现了个人独裁和
个人迷信�党、国家和政府机构发生了官僚
化；社会生活过分国家化�忽视个人和个人
利益�等等。其结果是社会主义所应有的
民主性质在相当程度上遭到破坏�甚至基
本上丧失。虽然在苏联末期�立陶宛与其
它加盟共和国一样�对过去几十年这套僵
硬陈旧的政治体制进行一些改革（如实行
公开性原则、允许社会主义多元论的存在�
实行党政职务分开�用选举制代替委任制
等）�但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�立陶
宛根本无法改变本国国体和政体性质�直
到1990年恢复独立后�始能彻底改变其政
治体制。

二、独立后立陶宛的政治新体制及特点
1990年3月11日�立陶宛宣布独立。

恢复独立后�立陶宛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体
上可分为二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1990年3
月至1992年10月（新宪法出台前）；第二
阶段是1992年10月新宪法出台后。在独
立初期两年半的时间里�虽然将其国家制
度由“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”
改为共和国制�国名恢复1940年被并入苏
联前的原国名“立陶宛共和国” �并恢复以
前的黄、绿、红三色国旗和国徽�新选出的
最高苏维埃废除了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宪法

和在立陶宛领土上生效的原苏联法律�批

准了以1938年立陶宛共和国宪法为基础
的立陶宛共和国临时基本法�并把2月16
日定为立陶宛国家恢复日（国庆节）。但在
独立初期�其国家制度在形式上仍沿袭苏
维埃制�仍沿用原先的最高苏维埃机构�作
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仍存

在�最高苏维埃主席是其国家元首。共和
国部长会议是国家权力最高执行机关。

1992年10月25日经全民公决（在10
月13日先经最高苏维埃通过）�正式通过
立陶宛恢复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（新宪法
于11月2日生效）①�确定了立陶宛现行
政治新体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。新宪法规
定�立陶宛在国家权力体制上实行总统制。

这部宪法除序言部分外�共分15章
154条款�包括立陶宛国家、人和国家、社
会和国家、国民经济和劳动、议会、总统、政
府、宪法法院、法院、地方自治和管理、财政
和国家预算、国家审计、外交政策和国防、
宪法修改和最后条款等②。宪法序言中把
“建立一个开放、公开与和睦的公民社会和
法治国家”定为其建国方针。在国家体制
和政治制度方面�立陶宛新宪法主要作以
下规定：

立陶宛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�由
人民缔造�主权属于人民（立宪法第1章第

1、2条）；
人民直接地或通过他们民主选举的代

表行使属于他们的最高权力（宪法第1章
第4条）；

国家权力由议会、总统、政府和司法机
构分别行使�政权机构的权力由宪法规定�
权力机制服务于人民（宪法第5条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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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《立陶宛季刊》1992年第3期：《立陶宛
共和国宪法》。

立陶宛新宪法在1992年10月25日全
民公决中�以78％参加投票的公民赞成获得通
过。见立陶宛《回声报》1992年10月25日。



有关国家生活和人民的最重要的问题

通过全民公决决定。全民公决由议会宣
布�如果有不少于30万选民的要求�就可
进行全民公决（宪法第9条）；

立陶宛国家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

的。国家边界只有依照议会五分之四议员
批准通过的国际条约才可变更（宪法第10
条）；

立陶宛语是立陶宛国语（宪法第14
条）；

国旗是黄、绿、红三色旗。国微是以红
色为背景的白色骑士（宪法第15条）；

国歌是文卡斯·库迪尔创作的《国歌》
（宪法第16条）；

立陶宛首都是历史上长期作为立首都

的维尔纽斯（宪法第17条）；
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天赋的�受法律保

护（宪法第18条、19条）；
人的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（宪法

第20、23第）；
思想自由、世界观自由和宗教自由不

受侵犯（宪法第26条）；
年满18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

举权（宪法第34条）；
保障公民自由结社、自由组成政党和

团体的权利�只要其目标和活动不违背宪
法和法律（宪法第35条）①。

此外�立新宪法还规定�立保护宗教信
仰自由�但无国教；禁止新闻检查；经营以
私有制、个人经营自由化为基础�反对对生
产和市场进行垄断�保护竞争自由；在法律
面前人人平等。

归纳立陶宛新宪法所确定的政治新体

制及特点�可概括为：其国家性质是“独立
的民主共和国” �政体是实行总统制�并实
行立法权、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制、多
党制、选民直接选举制和全民公决制。根
据新宪法的规定�该国彻底变革和更新了
政治体制。首先�以多党议会制取代苏维

埃制�行使立法权�议会系一院制�由选民
直接投票选举产生。这是该国政治体制改
革的第一个重大变化。第二个重大变化
是�由于实行了总统制�因此国家元首是总
统�而不再是议会主席�总统执掌国家最高
行政权�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。另一
个重大变化是�把部长会议改为内阁政府�
行使行政权�总理须经议会批准由总统任
免。再一个变化是�专门新设立宪法法院�
由9名法官组成�司职监督和审定议会、总
统和通过的法律和法令文件是否符合宪

法。宪法法院院长由议会根据总统提名任
命�任期9年②。

总起来说�独立后的立陶宛与其波罗
的海邻国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大体一样�
对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激进方针�并因确定
国策是“回归欧洲” 、“与欧洲一体化” �因而
其宪法所确定的政治新体制�也基本趋同
于西欧那种多党议会制、三权分立、思想意
识形态多元化的模式。据该国总统布拉藻
斯卡斯于1996年初宣称�独立5年来�立
陶宛已基本上建立了新的一套政治体制�
并正常运行�而且在体制转换过程中“社会
政治形势能基本保持稳定③” 。

三、立陶宛现行国家政权和
行政机构及其职能

　　（一）议会　　立陶宛新宪法规定�共
和国议会是全国最高立法机关�行使立法
权�实行多党制基础上的一院制�由141名
议员组成。议员按照普遍、平等和直接原
则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。不少于3／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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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③ 立通社维尔纽斯1996年1月10日电：

布拉藻斯卡斯总统讲话。

同上。

《立陶宛季刊》1993年第3期：《立陶宛
共和国宪法》。



的议员选出时�议会即被认为有效组成。
凡年满25岁在立长期居住的立陶宛共和
国公民都可竞选议员。议会任期四年。议
员除在议会内任职外�不得兼任国家机构
和组织的其他任何职务�也不得兼任贸易、
商务和其他私人组织或企业的职务。议会
每年举行二次例行会议———春季会议和秋
季会议。春季会议会期为每年3月10日
—6月30日�秋季会议会期为9月10日
—12月23日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�要依
照议会3／5多数票通过的决议方可进行�
但总统也可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�条件
是：（1）如议会在30天内没有批准关于政
府新纲领的决定�或如果议会在60天内对
政府最初提出的纲领连续两次否决。（2）
或如果议会依据政府的方案�对政府直接
表示不信任。议会议长由议会秘密投票选
举产生。议会下设11个常设委员会：农业
委员会�财政预算委员会�经济委员会�环
境保护委员会�国家安全委员会�地方自治
事务委员会�健康、社会事务和劳动问题委
员会�教育科学文化委员会�外交事务委员
会�国家与法律问题委员会�人权和公民权
利与民族事务委员会。

根据立宪法第67条规定�议会有以下
20条职权和任务：

（1）审议和通过宪法修正草案；
（2）颁布法律；
（3）通过关于举行全民公决的决定；
（4）宣布确定立陶宛共和国总统选举

时间；
（5）依据法律组成政府机构�任免政府

机构负责官员的职务；
（6）表决通过或否定总统提名的总理

候选人；
（7）审议和表决总理提交的政府计划

纲领；
（8）根据政府建议�设立或取消政府的

部；

（9）监督政府工作�并可对总理或部长
表示不信任；

（10）任命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和
院长；

（11）任命国家检察长和立陶宛银行理
事会主席；

（12）确定地方自治委员会选举时间；
（13）组成和组织中央选举委员会；
（14）批准国家预算并监督其执行情

况；
（15）规定国家税收和其他义务缴款；
（16）批准和废除立陶宛共和国签订的

国际条约�审议外交政策的其他问题；
（17）规定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；
（18）设立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奖；
（19）颁发大赦令；
（20）实行直接管制和宵禁�宣布紧急

状态�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和使用武力①。
此外�立宪法还规定�议会开会期间�

根据1／5议员的决议�可对总理和部长提
出质询�被质询者须对议会作出回答。并
规定�总统、宪法法院院长、最高法院院长
和议会官员违宪、违誓或犯有重大罪行�经
议会3／5票通过�可撤消他们的职务�即对
国家主要领导人有弹劾权。

由上可见�立议会拥有较广泛较大的
职权。这与西欧国家议会较相似�而不同
于俄罗斯、土库曼斯坦等实行总统制的独
联体国家那样�独联体俄、土那些实行总统
制的国家�总统的权力极大�比美国、法国
等西方国家总统的权力还大�而议会的职
权相对较小。

立陶宛本届议会是新宪法颁发后于

1992年10月25日通过全民普选产生的。
在独立后首届议会大选中�布拉藻斯卡斯
领导的左翼政党劳动民主党（前身为立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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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立陶宛季刊》1993年第三期：《立陶宛
共和国宪法》第五章：议会。



击败兰茨贝吉斯领导的右翼力量“萨尤季
斯” �赢得141个议席中的80席�获得大
胜。布拉藻斯卡斯于11月25日当选立议
会主席①。现任议长为尤尔舍纳斯。他是

1993年2月14日布拉藻斯卡斯当选总统
后由议会选举继任的②。

（二）总统　　立宪法规定�总统是“国
家元首。”凡年满40岁在立居住不少于3
年的公民皆可竞选总统。总统由全民通过
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。任何公民只要
征集到2万以上选民的签名支持即可登记
为总统候选人。如第一轮选举时�没有候
选人能获选民半数以上票�那么在两周后
在两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第二轮

选举�获多数票者即当选总统。总统任期
五年�同一人连任总统不得超过两届。

根据立宪法第84条规定�总统有25
条职权�其主要权力如下：

决定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�并同政府
一起实施外交政策；

签订国际条约并提交议会批准；
根据政府的决议�任免共和国外交使

节�接受外国外交使节的国书�授予最高外
交衔阶和特殊称号；

任命总理（需经议会批准）和授权总理
组成政府；

经议会批准�解除总理的职务；
接受政府及部长的辞呈并在政府辞职

后15天内提出新总理候选人交议会通过；
任免政府各部部长�向议会提出最高

法院院长、宪法法院院长、国家检察长、国
家银行理事会主席的候选人；

经议会批准�任免武装力量总司令和
安全部门首脑�授予最高军事衔阶；

在受到威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武

装进攻时�作出抵抗外来侵略实行紧急状
态的决定�发布军事管制令、动员令�并将
这决定提交议会确认；

每年向议会作形势和国内外政策的报

告；
在宪法规定情况下�召开议会非常会

议；
宣布议会例行选举和在宪法规定的情

况下宣布议会的非例行选举；
授予国家奖金�赦免罪犯；
有权签署、颁布议会通过的法律或否

定该法律；
在行使属于总统的权力时可发布总统

令③。
此外�立宪法还规定�总统就职后�须

停止自己所有的职务�并在总统任期内中
止参加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活动。并规定�
只有在总统违宪、违誓或进行犯罪情况下�
才可被议会弹劾提前解职。当总统逝世或
遭弹劾解职�或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其职
时�总统职权暂时移交议长行使。该国宪
法还有一条特殊规定�即总统按宪法规定�
宣布议会提前选举的情况下�新选出的议
会如以3／5多数票赞成�在第一次会议开
始的30天之内可宣布提前选举总统④。
由此可见�该国虽实行总统制�总统的权力
虽然较大�但他与议会之间互相制约�总统
有权宣布提前议会大选�而议会也有权宣
布提前总统选举。这可谓是其政治新体制
的一个重要特点。与俄罗斯相比�立总统
的权力虽然不如俄总统大（如立总统即非
武装力量最高统帅�也无权宣布全民公决
等）。该国总统法规定�总统月薪数额为立
陶宛全国最低生活费的25倍�卸任后的月
薪减半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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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陶宛《回声报》1993年2月14日。
立陶宛《回声报》1992年11月25日。



（三）政府　　立陶宛执行权力机关�
行使行政权。立政府由总理和若干部长组
成。立宪法规定�总理由总统任免（经议会
批准）。部长由总统根据总理提名任命。
宪法还规定�议会选举之后或总统选举时�
政府要将其权力返还于总统�这就是说该
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政府的任期。这与爱
沙尼亚等其他国家不同（爱宪法规定其政
府任期为四年）。

根据立宪法规定�政府有以下7条职
权：

（1）管理国家事务�保卫共和国领土不
受侵犯�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；

（2）实施法律和议会关于法律的决议
以及总统令；

（3）协调各部及其他政府机构的活动；
（4）起草国家预算并呈交议会�执行国

家预算并向议会报告预算执行情况；
（5）起草法案并提交议会审议；
（6）建立外交关系�保持与外国和国际

组织的联系；
（7）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的其他

职责①。
此外�立宪法还规定�一经议会要求�

政府或部长必须向议会说明其活动。如半
数以上部长已经变动�政府必须由议会重
新赋权�否则政府须辞职。有下列四种情
况�政府必须辞职：（1）议会连续两次否决
新组成政府的纲领；（2）议会以半数以上议
员票对政府或总理表示不信任；（3）总理辞
职或逝世；（4）新议会选举后。宪法并规
定�政府总理与部长均不得受雇于贸易、商
务或其他私人机构及公司。不得接受政府
工资等合法收入以外的任何其他报酬②。

四、现行司法机构及其职能
立陶宛行使司法权的有宪法法院、法

院和检察院。

（一）宪法法院　　立宪法法院和
1993年2月3日议会通过的《立陶宛共和
国宪法法院法》均规定该国新设此司法机
构。宪法法院由9名法官组成。这9名法
官�由议会从总统提名的候选人中选择3
名�从议长提名的候选人中选择3名�其他

3名由议会自己选择。宪法法院院长�由
议会根据总统提名任命�任期9年�只任一
届�每3年�宪法法院须更新三分之一成
员。宪法法院的主要职能是�独立监督立
最高国家机构（议会、总统、政府）通过的法
律和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�并就下列问
题提出结论：

（1）立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是否有违
反选举法行为；

（2）总统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其履行
职责；

（3）共和国所签订的国际协定是否与
宪法相符；

（4）被弹劾的议会议员或国家官员的
具体行为是否符合宪法③。

立宪法第105条规定�共和国任何法
律�“一经宪法法院裁定与宪法不相符合�
自裁定正式宣布之日起�即不再适用。宪
法法院的裁定是最后的�不得上诉” ④。立
现任宪法法院院长为尤奥扎斯·日利斯�任
期9年�到2001年届满。

（二）法院　　国家审判机关�该国宪
法规定�“行使审判时�法官和法院独立” 。
“法官只服从法律” 。严禁任何官员和组织
干预法官和法院的活动�违者依法必究。
立陶宛法院分为四级：最高法院、上诉仲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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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同上。

《立陶宛季刊》1993年第3期：《立陶宛
共和国宪法》第八章：宪法法院。

同上。

《立陶宛季刊》1993年第3期：《立陶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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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、区法院和地方法院。最高法院法官
及院长由议会根据总统的推荐进行任免。
上诉仲裁法院法官及院长由总统任命并经

议会批准。区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和院
长则直接由总统任免。法官和院长的任期
为五年。

立宪法还规定�法官不得参加任何政
党和政治组织的活动�不得兼任法院以外
的其他职务�不得受雇于任何贸易、商务或
其他私人机构或公司�不得接受除法官工
薪和教育科研或创作活动报酬以外的任何

酬金。如果最高法院和上诉仲裁法院的院
长和法官违宪、违誓或被发现有罪�议会可
依照弹劾程序解除其职务①。

立现任最高法院院长为布拉纳斯·库
利斯�其任期到1997年11月届满。

（三）检察院　　司法监督机关。全国
司法监督由总检察长及其下属的地方检察

长执行。各级检察机关由总检察长统一领
导。总检察长由议会根据总统的提议�决
定任命或解职�任期为五年。总检察长可
参加政府会议�并有权就其职权范围的问
题发表意见。

现任总检察长为弗拉达斯·尼基金纳
斯�其任期到1997年11月届满。

五、现行选举制度及特点
独立后立陶宛的选举制度基本上与爱

沙尼亚、拉脱维亚相仿�但具体规定则有其
不同之处。立宪法规定�其选举制度基本
原则是：以普遍、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原
则�实行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。这是该国
选举制度的主要基本特点。

普遍选举权系指凡年满18岁的立公
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凡年满25
岁在立长期居住的立公民皆可竞选议员。
凡年满40岁在立居住不少于3年的立公
民皆可竞选总统。

平等选举权系指每个选民都只有一

票。
直接选举权系指根据参加选举者直接

投票的意愿决定选举的结果。
秘密投票系指无记名自由投票。
立宪法规定�立议会选举是在议会任

期届满前两个月以内或期满后一个月以前

进行。要提前议会选举�须经议会3／5多
数票通过决议方可进行。总统在因议会对
政府直接表示不信任�或议会在60天内连
续2次对政府提出的计划纲领进行否决的
情况下�总统也可宣布提前进行议会选举。
与爱沙尼亚不同的是�立总统是由选民直
接投票选举�而不是由议会选举。总统选
举是在其任满前两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

举行②。
此外�该国选举制度中还实行全民公

决制。立宪法第9条规定�“有关国家生活
和人民的最重要问题须通过全民公决决

定” 。全民公决由议会宣布�或者有不少于
30万选民的要求�也可宣布举行全民公
决。全民公决经多数票通过即有效。全民
公决通过的决定�由议会宣布。国家机关
必须执行全民公决的决定③。

概括该国选举制度�正如其总统布拉
藻斯卡斯所说�主要具有五个特点：即平等
普选制、民主公开制、直接选举制、无记名
投票制和全民公决制。

六、主要政党及国内政治状况
立陶宛恢复独立后在政治上率先摒弃

·86 · 欧洲1996年第5期

①

②

③ 立陶宛《回声报》1990年9月25日：《立
陶宛共和国政党法》。

《立陶宛季刊》1993年第3期：《立陶宛
共和国宪法》。

《立陶宛季刊》1993年第3期：《立陶宛
共和国宪法》第九章：法院。



原苏联那种高度集权的一党垄断制�改行
西方那种多党竞争制。其宪法明文规定�
“保障公民自由结社、自由组成政党和协会
的权利” 。立1990年3月宣布恢复独立后
不久即于当年9月25日通过《立陶宛共和
国政党法》。该法共分四章20条�其序言
明确指出：“政党多样化保障立陶宛共和国
制度的民主性。各政党联合是立公民实现
其共同的政治目标�促进立公民各种利益
和政治主张的形成和体现。”国家“保障各
政党的平等并保证它们的活动�以巩固独
立、民主的立陶宛国家和促进社会进
步” ①。这集中概括了该国实行多党制 的
政策主张、宗旨及意义。

《政党法》总则规定�凡有选举权的立
公民均有权联合组成政党和参与其活动。
立公民只能参加一个党。政党活动的原则
须遵照立法律行事。其他国家的政党和组
织不能在立境内建立并进行活动。该法还
对政党的建立、活动的保障和限制以及活
动的终止等作以下主要规定：

凡要建立政党�须在立拥有不少于
400人的创建者�并有该党的党章、纲领和
选出的领导机关；

政党的党纲和党章不能违背立陶宛的

法律；
各政党须到立司法部进行登记注册；
立境内所有政党的行动都是自由、独

立自主的。不允许国家机构、机关、组织以
及社会组织和个别负责人干涉政党的内部

事务；
政党的组织机构只能以区域原则为依

据�政党组织不能在劳动集体内成立和进
行活动；

国防、内务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、工
作人员以及法官、检察官、侦查员都不能是
政党的成员�在以上部门任职的人员在任
职期间均须暂停其党员资格②。

各政党皆有参加选举国家政权机构的

同等权利�有权建立政党同盟和联盟�有权
与外国政党和国际组织建立并进行联系；

司法部对各政党遵守立法律进行监

督。如经发现其违法�最高法院可根据司
法部的提议暂停或终止该政党的活动③。

截至1995年�立陶宛在司法部已登记
的政党组织有20个。主要政党如下：

（1）劳动民主党：立左翼执政党。1990
年12月�由以布拉藻斯卡斯为领导人的原
立共（独立派）改组易名而重建。1989年

12月19—22日�立共举行第20次代表大
会�以立共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为首的
独立派�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宣布立共脱离
苏共独立的决定。1990年3月11日立宣
布独立后�在新形势下立共于同年12月

8—9日举行代表大会�决定将立共改组为
劳动民主党�选举布拉藻斯卡斯为主席。
该党宗旨是�建立一个民主的、公民的社
会�实现人的自由、康宁、道德、社会公民与
公民和谐。其纲领是�本着社会民主、社会
改革的原则和价值观从事活动。在经济方
面�主张坚持有秩序、有社会保障的向市场
经济过渡的改革。在对外政策方面�遵循
不与任何国家为敌的方针�主张通过谈判
解决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分歧。1992
年10月25日立举行议会大选�劳动民主
党获大胜�在议会中占半数以上席位（72
席）�一跃成为执政党。布拉藻斯卡斯当选
议会主席。翌年2月布又以60∙1％的选
票当选立首任总统。根据新宪法规定�布
退出该党�党的主席由什莱扎维丘斯继任。
该党有1万余名党员�为立议会第一大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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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祖国联盟：成立于1993年5月�现
议会第二大党�右翼反对党�有党员1∙6万
人�主席为原“萨尤季斯”领导人�在新议会
大选中败北的兰茨贝吉斯�该党在现议会
中占24席。

（3）基督教民主党：1904年成立�1990
年1月重建。有党员约8500人。现任主
席为波·卡基柳斯。该党以基督教思想、民
主性和人民性为基本准则。在现议会中占

12席�为议会第三大党。
（4）社会民主党：1896年成立�1989年

12月重建�系从原立共分离出去的部分党
员组成。有党员700余人。现任主席为阿

·萨卡垃斯。该党在政治上拥护立独立�经
济上主张渐进式改革�在现议会中占7个
席位�属左翼政党。

（5）政治犯和流放者联盟：成立于
1991年6月�有8∙5万名成员。现任主席
为帕·格雅乌斯卡斯。该党在现议会中占

5席。
（6）民族联盟：1924年成立�1989年重

建�有成员约1500人。现任主席为利·斯
米托纳。在现议会中占4席。

（7）立陶宛波兰人选举运动：原为波兰
人联盟�1994年10月改建。现任主席伊·
谢克维奇�在现议会中占4席。

（8）民主党：1902年成立�1989年重
建�有党员约1800人。现任主席为萨·彼
丘柳纳斯。在现议会中占3席。

（9）中间联盟：1993年成立�有成员约
500人�系中派组织。现任主席为罗·奥扎
拉斯。在议会中占2席。

（10）农民党1922年成立�1990年重
建�有约400多名党员。现任主席为阿·瓦
目摩吉斯。在议会中只有1席。

除以上10个主要政党外�该国还有人
道主义党、绿党、独立党、共和党、自由者联
盟、复兴党、民族进步党、民族党、自由联盟
等其他政党。

综观立陶宛1990年独立以来的政治
局势�从总的看�由于立是第一个宣布脱离
苏联带头独立之国�其政治体制改革最先
起步�率先进行较急进的转轨。该国当局
认为�独立6年来�现已基本建立了大体趋
同于西欧式的以实行多党议会制、三权分
立和思想意识多元化为基本特征的一套新

的政治体制�并使之按宪法规定政党运行。
在政治体制转换过程中�虽然前3年因内
外各种原因�经济连年急剧衰退�陷入危
机�致使社会经济形势不佳。在政治上�主
要表现于党派斗争剧烈�民众不满情绪日
增�政府领导人频频更迭�民族矛盾十分尖
锐�政局动荡不稳。但在新宪法出台和以
布拉藻斯卡斯为首的劳动民主党当政后�
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�随着经济迅速好
转�“基本摆脱危机�走向复苏” ①�国内政
治经济形势也随之日趋平稳。主要表现于
“新体制按宪法基本确立后�政治斗争有
序�党派角逐能按宪法规定进行较量�国家
权力交接能按民选胜败有条不紊更迭；独
立后新生尖锐的民族矛盾比过去明显缓

解；民众情绪也因经济好转�生活有所改善
而趋于平稳。但是�在总的社会政治局势
稳定之中�该国领导也承认�存在民族问题
尚未解决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�失业率较
高�贪污腐败突出�黑手党猖獗等诸多不稳
定的因素�正如布拉藻斯卡斯总统于1996
年初所指出�“对这些问题尚需今后继续着
力逐步予以解决” ②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沈雁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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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立通社—俄通社维尔纽斯1996年1月
2日�布拉藻斯卡斯总统讲话。

据立官方公布�1994和1995年该国国
内生产分别是获得4％和5％的增长———作者注。


